关于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，依法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，严格执行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，根据《自治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（新政办发〔2019〕81号）及自治州实际情况，以及2022年3月31日国务院安委会制定部署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，第十三条“重奖激励安全生产隐患举报”，2022年4月24日自治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“十五条硬措施”实施意见，第63条“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建立举报制度”的具体要求。同时，我们联系了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其他地州落实奖励情况后，州安委办结合我州工作实际，起草了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
《实施办法》于2022年10月初草拟，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建议，共提出三条建议，其中两条被采纳，另一条经沟通协调最终达成一致，并于2023年4月3日在州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告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未收到公众通过函件、电话等反馈的意见。
《实施办法》结构框架与原办法基本一致，共分二十六条，第一至五条主要内容：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违法行为定义、工作原则等；第六至十条主要内容：举报奖励范围；第十一至十二条主要内容：举报奖励标准；第十三条至二十二条主要内容：举报奖励程序；第二十三至二十六条主要内容：监督管理和生效时间。

